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
梅河口市辉发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开发（EOD）项目。
2、项目类型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
3、项目地址
本项目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
4、建设规模和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子项目一：辉发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河道湿地系统工程。在辉发河与莲河交汇处、辉发河与鸭绿河交汇处、海龙镇污水处理厂排水口处分别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鸭绿河河口湿地及海龙镇湿地，建设面积分别为338亩、75亩、37.5亩，利用水生生态系统将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后排入辉发河，以确保辉发河水质稳定达标。

（2）面源污染缓冲工程。辉发河面源污染缓冲工程包括植被缓冲带、岸带生态缓冲带及生态拦截沟。其中辉发河沿河两岸至海龙镇正义村段、支流莲河及鸭绿河入河口，沿河河道护坡建设植被缓冲带共计24km，宽2～5m；沿辉发河及莲河两岸建设岸带生态缓冲带共计14.3km，宽10～20m，辉发河两岸建设生态拦截沟16km。
（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包括污水处理站点及收集管网建设，建设污水处理站点9座，建设地点分别龙河村、兴安村、湾龙沟村、小榆树村、新胜村、鲜红村、先锋村、兴隆村、东泉村等9个村，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共计26175m、污水支管共计65422m及其配套管井等。

子项目二：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开发项目

沿河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带工程。包括①生态玉米种植示范区，沿辉发河流域沿岸推广种植生态玉米20000亩，包括土壤改良培育、灌溉系统（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数字管理，绿色病虫害防控设施，配套基础设施（通电通水通路和土地平整）等；②设施园艺示范区占地面积165亩,以反季节特色蔬菜及无公害有机蔬菜为主，有机蔬菜种植面积150亩，配套净菜加工及物流15亩。蔬菜种植区总建筑面积64406㎡，包含日光温室61400㎡、玻璃温室3006㎡、服务中心420㎡、冷库及分拣加工间2000㎡。并配套生态公厕、园区路网、给排水电力等设施。③观光采摘区占地面积95亩，包括设施采摘区10000m2、萌宠乐园25亩、农耕部落30亩、亲子农乐园25亩、生态餐厅800㎡。
（2）生态养殖基地工程。生态养殖场建筑面积50238.14㎡，包含综合服务楼，资源化利用车间，产蛋鸡舍、育雏鸡舍、设备用房、附属用房、饲料加工车间、饲料库、鸡蛋库及配套基础设施，配套秸秆与鸡粪资源化利用车间。

（3）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工程。总建筑面积134185㎡，年生产加工干玉米30万吨，仓储容量80000m³。包括农产品加工区（包括预处理车间、烘干车间、玉米初加工、玉米精深加工、包装车间等）、仓储区（包括原料仓储区、成品库房）、智慧物流区（包括一个基础：全光纤物流园区网络，一个中心：云数据中心，三个平台：物流云信息共享平台、物流园区运营管理平台、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服务区（包括停车场、办公楼、住宿楼、食堂、区域锅炉房等），以及配套辅助基础设施。

5、合作期限
本项目合作期为20年，其中建设期3年，运营期17年。
6、回报机制

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整体核算。生态环境治理提升产业开发价值，产业发展增量反哺生态环境治理，不以任何形式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7、项目运作方式
本项目采用EOD模式，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实施。

由梅河口市人民政府作为项目组织主体，主要负责组织领导、项目谋划、统筹协调、督促推进、评估指导等工作。

本项目实施主体采用竞争性方式确定，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场主体可单独或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竞争，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应成立EOD项目公司，确定股东协议、公司章程等。市场主体或其成立的EOD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须具备项目投资建设与运维经营能力，经营范围包括相关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经营内容。项目实施主体不得仅为工程建设单位、财务投资人等。

依法依规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后，项目组织主体与实施主体签订EOD项目合同。合同应重点约定项目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及责任、运营维护质量和标准、项目效果评估与监督管理方式、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条款等。合同中不得以任何形式约定政府支出责任和融资担保等涉及政府隐性债务的事项。

本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立项、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工作。需优先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确保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设施运营管理与关联产业经营等，确保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8、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本EOD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49722.77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15543.96万元，占比77.17%；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5286.46万元，占比10.21%；预备费7849.78万元，占比5.24%；建设期利息约7542.99万元，占比5.04%，铺地流动资金3499.54万元，占比2.34%。按照E类（生态环境治理类）和D类（产业开发类）分类，其中，E类项目总投资为35157.87万元，占总投资的23.5%；D类项目总投资为114564.9万元，占总投资的76.5%。

（1）子项目一：辉发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为35157.87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28850.21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518.47万元，基本预备费1882.12万元，建设期利息1838.27万元，铺地流动资金68.8万元。

（2）子项目二：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开发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为114564.9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86693.75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2767.99万元（含土地费用），基本预备费5967.7万元，建设期利息5704.72万元，铺地流动资金3430.74万元。

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约149722.77万元，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筹和金融机构借款。其中，项目资本金约29992.77万元，占比20%；通过银行贷款筹集资金约119730.00万元，占比80%。

9、项目收益

该项目预期收益主要是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开发项目经营产出的有机蔬菜、采摘观光、无抗鸡蛋、无抗鸡肉、淀粉糖、果葡糖浆、玉米油、麦芽糊精、阿洛酮糖及医用中间体等农产品，预计收入131300.40万元/年。其中沿河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带经营收入956.14万元，生态养殖基地工程经营收入11295万元，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工程经营收入119049.26万元。①沿河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带建设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于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区和采摘观光区收益，生态玉米种植产出玉米用于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中心生产加工，采摘观光区收益包含农业休闲和餐厅消费。运营期第一年、第二年运营生产达产率分别为70%、80%，第三年至计算期结束为90%达产率，设施园艺产品釜山88小西红柿、水果黄瓜、辣椒、口感西红柿、礼品手撕西瓜、采摘观光门票及餐饮等收入共计956.14万元（不含税）；②生态养殖基地工程主要为生态养殖基地鸡蛋、鸡肉销售及有机肥收入11295万元，其中产鸡蛋18000吨，市场价格5000元/吨，年鸡蛋销售收入9000万元，年销售鸡肉81万只，市场价格15元/只，年鸡肉销售收入1215万元，年产有机肥1.5万吨，有机肥收入1200万元/年；③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工程主要收益来源于产品加工，项目测算以干玉米初加工、精深加工产品为主要收益来源，蔬菜及生态养殖产出已做收益来源，此处不做主要收益来源。项目运营期第三年进入稳定运营期，生产负荷率以90%计，预测年收益119049.26万元（不含增值税）。
10、建设期利息
建设期利息以实际融资金额为基数，按实际发生额计入项目总投资，但建设期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得超过4.2%，超出部分不计入建设总投资，由实施主体承担。
11、项目财务分析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149722.77万元（生态环境治理总投资约35157.87万元，占比约23.5%；生态关联产业总投资约114564.9万元，占比约76.5%），含建设期利息约7542.99万元。运营期内项目预期总成本费用（含运营成本、折旧摊销和财务利息）2082917.74万元，运营总收入2190791.77万元，缴纳所得税23040.67万元。项目通过肥瘦搭配，运营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69122.02万元，年均净利润4066万元。

通过产业项目获得的收益反哺至纯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共69122.02万元，年均4066万元。其中反哺生态环境治理投资共35157.87万元，反哺运营投入共16994.42万元。

项目税前、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9.62%、7.87%，均高于基准收益率4.2%，项目税前投资回收期为11.38年（含建设期），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3.08年（含建设期）。财务净现值（税后）为17759.21万元，可见项目的财务收益较好，项目周期内综合偿债备付率为1.5，综合利息备付率为3，表明本EOD项目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

12、采购安排
本项目拟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依法依规选择资金雄厚、资质齐全、工程能力强、运行经验丰富企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市场主体可单独或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竞争。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应成立EOD项目公司，确定股东协议、公司章程等。市场主体或其成立的EOD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须具备项目投资建设与运维经营能力，经营范围包括相关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经营内容。项目实施主体不得仅为工程建设单位、财务投资人等。公开招标确定实施主体后，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应在投标材料中明确本项目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及责任、运营维护质量和标准、项目效果评估与监管方式、相应的奖惩条款等。在与实施主体签订项目合同时，要明确约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政府支出责任和融资担保等涉及政府隐性债务。


